
地政士運用價金信託
服務升級 客戶滿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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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服務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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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士運用價金信託之好處

樹立地政士專業形象與口碑1

大幅減輕地政士作業負擔3

銀行入款簡訊即時掌握案件進度4

專款專用減少買賣交易糾紛2



地政士運用價金信託之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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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搭配國內第一大民營銀行國泰世
華銀行，為客戶提供完善交易安
全平台，專業服務有口皆碑。

� 買賣價金交由國泰世華銀行信託管
理，依照信託契約約定或買賣雙方
指示專款專用，大幅降低交易風險。

� 客戶可約定由信託專戶支付相關
稅費，節省地政士的完稅作業時
間，加速案件去化。

� 國泰世華銀行貼心提供客戶入款
簡訊通知服務，客戶亦可約定副
知承辦地政士，方便地政士掌握
買賣案進度。



4

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 V.S 成屋履約保證
比較項目\產品 不動產買賣價金信託 成屋履約保證

銀行是否與買賣雙方直接有
契約關係

是，契約對象為買賣當事人 否，由仲介/建經向銀行申請保證

帳戶歸屬 獨立買賣方信託財產專戶 仲介/建經公司

專戶資金動支 依買賣雙方共同指示 依仲介/建經公司指示

資金存放 信託財產專戶 履約保證專戶

產品屬性 信託 授信

契約彈性 標準化契約/亦可量身訂做 定型化契約

承作限制 不需銀行授信額度 以仲介/建經於銀行之保證額度為限

法律地位 信託契約之受託人-受信託法規範 保證函之保證人

專戶隔離效果 信託專戶資金不可強制執行 無隔離效果可強制執行

資料來源: 國泰世華銀行信託部分析整理



價金信託申辦方式及應備文件

買賣雙方檢附買賣合約及證件
至國泰世華銀行全台各分行申辦

承辦行員說明信託契約流程
並給予專屬之14碼信託帳號

買賣方簽訂信託契約

信託部用印並寄送信託契約

完成信託簽約手續 5

�印章
�身分證正影本
�第二證件正本
�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

自然人自然人

�公司大小章、變更登記事項表
�負責人(被授權人)身分證正影

本及第二證件正本
�董事會決議錄、法人授權書
�法人戶最終實質受益人/高階管

理人聲明書
�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

法人



� 一般成屋履約保證多由仲介/建經公司於往來銀行開立履保專戶，僅就其授信額度內保證，

其本質也只是價金之保管代付，買賣雙方並無運用決定權，必須依仲介/建經公司指示撥付

價金，而價金信託則可依買賣雙方指示撥款，完全享有主導權。

� 『保證』一詞容易讓消費者產生『服務提供者或保證銀行將承擔買賣交易過程中產生的風

險』的認知與期待；實際上，保證銀行並沒有代違約方向被保證人履行債務，再代被保證

人向違約者求償的義務，因此容易讓消費者有被誤導之疑慮。

� 某房屋仲介公司曾因在廣告宣稱『成屋履約保證』、 『銀行保證交易風險零風險』，因而

被公平會以廣告不實罰款處分120萬(詳附件二)。 --資料來源:經濟日報/記者何蕙安/台北報導 2008.06.23
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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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房屋廣告不實案 敗訴  

經濟日報╱記者何蕙安／台北報導 2008.06.23 03:47 am  

○○房屋仲介公司因為在報紙、網路廣告宣稱「成屋履約保證」、「銀行保證交易

風險零風險」，被公平會以廣告不實進行罰款，○○房屋不滿處分，但台北高等

行政法院發現，消費者十分相信○○的廣告，已經嚴重影響不動產仲介市場，判

決○○房屋敗訴，維持 120 萬元的罰款處分。  

公平會接獲民眾與房仲業者檢舉，○○房屋在網站上的廣告宣稱「付款安全保障

－成屋履約保證」、「由銀行出面保證買賣雙方產權／付款安全，真正將所有的風

險歸零」，公平會調查實際交易結果，發現不但無法保證履約，也不是完全零風

險，認定該廣告不實，96 年 4 月開罰 120 萬元。  

○○不滿，強調「代辦履約保證委任契約書」只是代辦一定事務的委任契約，並

不用負保證責任，也不是保證契約，因此廣告沒有誇大不實。  

合議庭認為，所謂的「保證」，不管是民法規定還是一般社會通念，都是指「保

證人代他人負起債務或責任」的意思，既然○○房屋打出「成屋履約保證」、「風

險歸零」的口號，就會讓消費者產生「服務提供者或保證銀行將承擔買賣交易過

程中產生的風險」的認知與期待；但實際上，保證銀行並沒有代違約方向被保證

人履行債務，再代被保證人向違約者求償的義務，廣告顯然不實。  

○○辯稱，早就在廣告中清楚說明「成屋履約保證」的功能與保障的風險範圍，

有錯誤認知的消費者只是少數個案；不過提出檢舉的房仲同業抱怨，因為他們不

願像○○房屋一樣做出誇大不實的保證，流失很多相信○○廣告的客戶，合議庭

認為該廣告已經嚴重影響房仲市場的守法同業與交易秩序，開罰勢在必行。 

至於罰鍰金額，公平會考量○○房屋在不動產仲介市場位居領導地位，每年營業

額近 50 億元，加上該違法廣告已經登載超過十年，因此開罰 120 萬元，合議庭

認為相當合理，維持公平會的處分。 

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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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電話: (02) 2772-1252

忠孝分行服務窗口

地址: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93號3樓


